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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公共停车位出租———

只只管管收收费费了了事事
市市民民怎怎能能满满意意

近日，济南市民孙女士反映，5

月上旬她向济南市天桥区停车公司
交了1800元的包年停车费，但快一
个月过去了，她的车位常被人占用，
令她没处停车。27日，本报对此进行
报道后，得到天桥区停车办有关负
责人的回应。

天桥区停车办副主任翟占安
说，天桥区是济南五个区里唯一刚
开始停车收费的区，一切从零开始，
还有许多工作需要磨合。“去年规划
了3781个泊位，已经有四分之一左
右的路段移交给运营公司管理。目
前有900多泊位进行收费，停车收费
在逐步推广。”

对于停车收费的目的，翟占安
表示是为了通过收费杠杆，减少私
家车的出行。“济南有车族不到200

万，却占用了80%的道路通行空间，
对于不开车的人不公平，路权分配
不合理。”

就停车收费能否缓解停车难问
题，翟占安称，短时间之内局部会有
效果，但在全市要想达到效果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设道路停车泊位永远
是过渡，会慢慢取缔，但现在很多地
方还达不到条件。有些单位停车位空
着，下一步要采取措施，让其对外开
放，把马路上的车引导到里面去。”

就顺河东街停车收费后出现混
乱的问题，翟占安坦言，天桥停车公
司刚成立一个月，在管理上还存在
缺失，一些问题没有和车主沟通好。
并且收费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由于
工作辛苦，招人也很困难。

“当前最重要的是让车主交了
钱有车位停。”翟占安说，下一步工
作的核心是把不交费占车位的车辆
从车位上清理掉，目前已经对这些
车主下发了告知书。“顺河东街附近
是老旧小区，流动性差，有一半以上
是长期停放在那，有的十天半个月
不动。”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王小蒙

清理“僵尸车”

让交钱的能停车

部门回应

济南天桥区居民孙
女士交了1800元停车费
却无位可停的遭遇，引发
诸多市民共鸣。停车公司
收费，是依据什么标准进
行的？收了停车费，为何
难以提供应有的服务？收
取的费用又去向何处？27
日，济南市停车办、市物
价局、天桥区停车公司等
单位给予回应。

尽管有关部门提到，
收费不是目的，通过经济
杠杆解决停车难才是目
的，但这样的尝试能否见
效，能否为市民所接受，
仍待公众讨论和实践检
验。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范佳

27日下午，停车公司工作人员在顺河东街进行收费。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1800元的包年标准是谁定的

天桥区停车公司：比
现行标准还优惠。

市物价局：目前没有
长租收费标准，仍需部门
协商。

在济南，如顺河东街公共
停车位包年出租一样，包年或
包月预收停车费的情况不止一
处，且收费标准不一。比如在历
城区，某些店铺前的停车位就
采用包月形式，每月300元。

问题是，“1年交1800元，这
是谁定下来的？有什么依据？”
有车主提出疑问。

对此，济南市物价局回复
称，济南目前还没有出台停车
位长期出租的收费标准。严格
来说，包年收费不违规，能不能
收要看济南市停车办是否同
意。如果要把这种收费方式固
定下来，则需要市物价局和市

停车办共同协商确定。
“如果能提供优惠，也是

好事。”济南市物价局的工作
人员认为，就像市区县西巷原
来停车不收费，后来划了停车
位要收费，居民反映太贵了，
要求物价部门协调，但又没有
相关政策可以参考，只能是在
收费价格不超过物价标准的
前提下，由收费部门和车主协
商确定。

该工作人员坦言，目前济
南市的停车收费主要依据16年
前的《关于调整我市市区停车
看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当
年的标准是否还适用于今天，

是个问题。新的收费标准迟早
要出台，当前还在完善。”

济南天桥城市停车建设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
长颜晋称，1800元的包年费就
是基于市物价局的临时停车收
费标准，小型车白天2元/小时，
晚上5元/次，对于常年有停车
需求的部分车主来说，包年
1800元是一种优惠。

该公司负责宣传的张部长
称，即便是这样的包年资格，也
是限量的，不超过停车位的
30%。“今后会根据路段情况和
车主反馈调整，但会避免无节
制办理的情况。”张部长说。

刮了蹭了有人管吗

市停车办：收的是
“公共资源占用费”，不是
车辆看管费，车辆刮蹭停
车公司管不着。

法学专家：有偿停
车，双方就形成了保管合
同，收费方有义务保证车
辆安全。

现实中，即便很多市民对
公共停车位的收费标准存在疑
惑，但为了有车位可停，还是愿
意交钱买个方便。“但是，刮了
蹭了有没有人管？如果没人管，
那交一小时两块钱的停车费有
什么用？”市民马女士很困惑。

这并不是多虑。由于人手
不足、管理不规范等诸多原因，
停车公司无法提供诸如小区物
业一样的服务，市民的车刮了
蹭了，确实很难讨到说法。

对此，济南市停车办有自
己的解释。27日，市停车办工作
人员称，公共道路停车位收取
的是“公共资源占用费”，并不
包括车辆看管费，因此车辆刮
蹭责任不该由停车公司承担。

退一步讲，交了“公共资源
占用费”，是否就能合法享受公
共资源了呢？以市民孙女士为

例，她虽交了1800元的停车费，
但因为顺河东街的公共泊车位
经常被人私设车位锁占用，她
并未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

法学专家指出，有偿在马
路上停车，就形成了合同法规
定的保管合同，收费方有义务
保证车辆的完整和安全。“如果

车辆出现了问题，比如刮蹭、交
通事故等，保管方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济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袁曙光说。

不过，济南市目前还没有出
台相应的制度规范。济南市停车
办曾考虑用车辆整体投保等方
法解决此问题，但尚未确定。

停车费用到解决停车难上了吗
“光见到停车公司收费了，

怎么不见人管管私占停车位的
行为？收的停车费都用到哪里
去了？”市民张先生认为，停车
管理公司到底收了多少停车
费，是否用在解决停车难上了，
应该对市民有个交代。

根据2013年出台的《济南
市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办法》
规定，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
车场和道路停车泊位的经营性
收入，应当专项用于公共交通
发展、公共停车场建设和道路

交通设施建设。而就目前停车
管理部门的回应，市民仅知道
停车费由各区停车公司收取后
统一上缴财政，收支两条线，至
于收了多少、如何使用都是谜。

济南市停车办对此回应
说，公共停车位收费不是最终
目的，而是利用经济杠杆调节
大众的出行方式，倡导绿色出
行。不过，由于政企分开，济南
市停车办作为政府职能部门，
不干涉停车公司的运营，对于
公司财政也不监管，停车费应

该由财政部门来公开。
不少市民正是因为停车费

的不透明而拒绝缴费。“以前收
费主体不统一，停车费去了哪
儿不好说。现在有了明确的主
管部门和收费公司，怎么也没
见有啥解决停车难的好办法
呢？”开了20多年车的老司机孙
磊说，既然停车公司被确立为
唯一的收费主体，说好要用之
于民，就应该公开收支情况，接
受市民监督，以免规定成为一
纸空文。

在
顺河东街
48小时未
缴费的车
辆被贴催
费通知。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市停车办：政企已分
开，停车费公开的事找财
政局。

司机老孙：有了明确
的收费主体，就该公开收
支接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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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停车位竟被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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